福建省电网销售电价表

单位：元/千瓦时
	用电分类
	电度电价
	基本电价

	
	不满

1千伏
	1-10

千伏
	35-110

千伏
	110

千伏
	220千伏

及以上
	最大需量

（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安/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其中：月用电量在150千瓦时及以下
	0.440 
	　
	　
	　
	　
	　
	　

	   月用电量在151-400千瓦时
	0.460 
	　
	　
	　
	　
	　
	　

	     月用电量在401千瓦时以上
	0.560 
	　
	　
	　
	　
	　
	　

	二、非居民照明用电
	0.583 
	0.568 
	0.553 
	　
	　
	　
	　

	三、商业用电
	0.863 
	0.848 
	　
	　
	　
	　
	　

	四、非工业、普通工业用电
	0.658 
	0.643 
	0.628 
	　
	　
	　
	　

	五、大工业用电
	　
	0.528 
	0.513 
	0.498
	0.483 
	30 
	20 

	其中：1、化肥生产用电
	　
	0.230 
	0.205 
	　
	　
	22 
	16 

	2、农药、煤炭生产用电
	　
	0.353 
	0.338 
	　
	　
	30 
	20 

	      3、电石生产用电
	　
	　
	0.268 
	0.253 
	0.238 
	30 
	20 

	      4、氯碱生产用电
	　
	　
	0.448 
	0.433 
	0.418 
	30 
	20 

	      5、电解铝生产用电
	　
	
	0.295 
	0.290 
	0.285 
	22 
	16 

	六、农业生产用电
	0.199 
	0.195 
	0.189 
	　
	　
	　
	　

	七、趸售用电
	0.435 


一、福建省电网销售电价

1. 根据福建省物价局《关于贯彻实施华东电网煤电价格联动有关问题的通知》（闽价[2005]商202号）和《关于调整省电网直供区居民生活用电价格的通知》（闽价[2005]商368号），居民电价从2005年8月1日抄见电量起，其余电价从2005年5月1日抄见电量起按下列规定执行。

2. 除农业、电石、化肥、农药、氯碱、电解铝、煤炭生产用电外，均含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每千瓦时0.7分。

    3. 除农业、电石、化肥、农药、氯碱、电解铝、煤炭生产用电及趸售电量外，均含城市公用事业附加，标准为：非工业、普通工业、大工业用电每千瓦时0.8分；居民生活用电、非居民照明用电每千瓦时1.0分；商业用电每千瓦时1.5分。

4. 除农业、电石、化肥、农药、氯碱、电解铝、煤炭生产用电外，均含中央直属水库建设基金每千瓦时0.2分。按表所列的分类电价每千瓦降低1.7分执行；对抗灾救灾所列分类电价每千瓦时降低2分执行。

5. 表中所列化肥、农药、煤炭、电石、电解铝生产用电价格均为优惠电量的电价，超过核定优惠电量的，执行统一的分类用电价格。

6. 大工业用电用户实行两部制电价。

7. 农业生产用电中执行普通工业、非工业电价的，按表列非工业、普通工业用电价格每千瓦时降低0.10元执行。

8. 由供电企业直接供电、抄表、收费、服务的居民用电客户执行分档累进加价（见上表）。其他如住宅小区公共辅助设施用电（包括路灯、消防、水泵、电梯等），通过中间环节转供和计量的住宅小区，职工宿舍、学生公寓等用电客户属合表用户，一律按每千瓦时0.458元执行。

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从2004年4月1日抄见电量起执行）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福建省峰谷电价有关问题的批复》（发改价格[2004]482号，省网直供区内用电执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具体如下：

1. 实施范围：趸售用户、大工业用户、用电容量100千伏安及以上的非普工业用户的电度电价。

2. 时段划分：每日分为尖峰、高峰、平段、低谷4个时段。

尖峰时段：19:00-21:00

 高峰时段：8:30-11:30、14:30-17:30

 平    段：7:00-8:30、11:30-14:30、17:30-19:00、21:00-23:00

 低谷时段：23:00-次日7:00

3．调整幅度：

a、平段时价按福建省电网销售电价表执行。

b、大工业和非普工业用户的尖峰电价在平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70%，高峰、低谷电价分别在平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和下浮50%。趸售用户尖峰、高峰时段均在平段电价的基础上上浮20%，低谷电价分别在平段电价的基础上下浮20%.

c、三峡工程建设基金、城市公用事业附加、中央直属库区建设基金不参加峰谷电价调整。

